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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梁淑媛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4

傳真：(02)29601340

電子信箱：su626@ntp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10778861號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HF24FR）

主旨：有關桃園市辦理「111年原住民族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認證

研習班」一案，請協助公告並轉知族語老師鼓勵參加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1年4月22日桃教小字第

111003635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通過本案認證研習班取得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人員認

證，並持有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或原住民族語言能

力認證測驗高級以上（含）者，具擔任教學支援人員資

格，並可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甄選。

三、本案計畫摘擇如下：

(一)招生對象：如因名額限制，將依下列順序錄取。

１、族語教學經驗達3年以上者。

２、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

認證測驗高級以上（含）、薪傳級或優級合格證書

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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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或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

證測驗高級以上（含）合格證書者，但經過原民會薦

舉者。

４、曾任原民會各類教材編輯委員。

(二)研習期間：111年4月30日（星期六）至111年5月28日

（星期六）。

(三)課程規劃：請詳閱研習網站： https://sites.google.

com/mail.hfps.tyc.edu.tw/0418/%E6%A1%83%E5%9C%92%

E5%B8%82111%E5%B9%B4%E5%8E%9F%E4%BD%8F%E6%B0%91%

E6%97%8F%E6%95%99%E5%AD%B8%E6%94%AF%E6%8F%B4%E4%

BA%BA%E5%93%A1%E5%9F%B9%E8%A8%93%E8%AA%8D%E8%AD%

89%E7%A0%94%E7%BF%92%E7%8F%AD。

(四)研習方式：線上會議室同步線上教學。

(五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4月28日（星期四）中午12時

止。本次研習課程採網路報名，報名連結網址：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eEoaL7ZSQuh7NIuXFXNrrem0UZzwwCOKBc5GIvsL

NUHyn9eQ/viewform。

四、檢附本案研習班實施計畫1份。

五、倘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本市幸福國小郭博嵐教務主任，聯

絡電話：（03）3194072分機210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小

學、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外)

副本：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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